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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经济丨
继续减免税收 鼓励文物回流 
促进我国文物艺术品市场发展

2021 年全国两会召开，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齐聚北京，共商国是。来自艺术界的多位委员和代表们

也积极为文化艺术的上层建筑和未来发展建言献策。我

们来倾听本年度两会中的艺术声音：

来自文化产业的全国政协委员、雅昌文化集团董事

长万捷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以来，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

言献策。多年来，万捷始终关注文化艺术的传承、保护

和发展，推动文化领域法律法规的完善；作为企业社会

责任的积极践行者，在呼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提升民

众环保意识等方面，万捷委员持续提交了多份有针对性、

高质量、有建设性的提案。

万捷委员在本年度提出了《关于继续减免税收 鼓励

文物回流 促进我国文物艺术品市场发展的提案》。

提案：

关于继续减免税收 鼓励文物回流 促进我国文物艺

术品市场发展的提案

案由：

2020 年 10 月 12 日，财政部、海关总署、国税总

局联合发布《关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展期内销售的进

口展品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其中明确允许每个参展

商可享受 5 件“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免征进口关税、

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此举给予了文物事业和文物

市场从业者的信心。

近 10 年来，受经济形势和有关税收政策影响，我

国文物市场规模连年缩减。以拍卖市场为例，年成交额

已从 10 年前的 553 亿元下降到 200 亿元，丢失了全球

第一拍卖体的国际地位，北京“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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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也逐步被削弱。

此次国务院对“进博会”展商销售文物艺术品给予

的税收支持，是继前些年下调文物艺术品进口关税后的

又一大举措，将对我国文物事业和文物市场的发展起到

积极推动作用。但是“进博会”政策的覆盖面毕竟有限，

多年来社会各方呼吁减免的文物艺术品进口环节增值税

（目前为 13%）和行邮税（目前为 20%）仍严重阻碍

我国流散海外文物的“回家之路”，给我国文物保护、

文物市场造成不利影响。

影响

1840-1949 年间，我国大量文物因各种原因流散海

外，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 47 个

国家、218 个博物馆中，中国文物数量达 167 万件，而

海外民间藏中国文物数量更是馆藏的 10 倍之多，这些

本属于中华民族的文物却因税收政策问题阻碍其回归。

一、流散文物回不了家，无以保护文物。

在流散海外的文物中，国家珍贵文物不计其数。上

世纪 90 年代开始，国家文物局大力推动海外文物回流，

鼓励拍卖企业到海外征集中国文物，开辟了国宝回归的

新渠道。据不完全统计，1995-2011 年间通过拍卖回流

的文物有 10 多万件，其中多件重要文物被故宫、国博、

国图、首博、上博等博物馆竞得，使得流散文物得到保

护，文博研究得以补充，文物市场得以兴起。然而这一

切，都止于 2012 年初海关对回流文物征收关税、增值

税或行邮税。

二、流散文物回不了家，无以发展市场。

近几年来，我国文物艺术品市场萎靡不振，随着博

物馆和企业收藏的发展，可流通文物资源也将渐渐枯竭。

当下，激活文物艺术品市场的重要途径就是“打开国门”，

通过市场方式，让流散海外的中国文物“回家”。据统

计，2011 年通过拍卖回流的文物就有 1.5 万件，成交

额约 60 亿元。2012 年海关征收税收后，文物回流因此

大受影响，此部分交易转向纽约、伦敦、巴黎、东京，

以及香港等城市。

三、 流散文物回不了家，无以文化自信。

我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 5000 年的

灿烂文化并拥有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承

载着民族和国家的历史、灵魂。文物作为最重要的物质

文化遗产，却因历史原因流落八方。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经济社会和综合国力迅猛提升，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

经济体，我们完全有能力通过市场方式让流散文物回家，

自己守护自己的文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没有高

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昌盛，就没有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因此，决不可把流散文物拒之门外。

建议

为维护国家民族尊严，提升国家文化形象，提振我

国文物市场，同时考虑到“回流文物”并非“进口国外

商品”的本质，现就有关税收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将“回流文物”免税纳入《增值税法》立法，

明确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同时调整《进出口税则》，

将第 97 章“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的关税降至最低，

或专设“原产于中国的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并予以

零税率。

第二，国务院税则委员会调整《进境物品进口税税

率表》，在第 23000000“邮票、艺术品、收藏品”一

节中增设“原产于中国的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并予

以零税率。

第三，由财政部牵头，协同国税总局、文旅部、国

家文物局、海关总署以及相关行业协会共同研究具

体方案。




